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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起火處排除人為縱火原因

摘要摘要

程志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人為縱火案件客觀上受限於犯罪事實不明確、火災現場環境嚴苛證據不易留存及消防部門

與警察部門因權責分立而情資分享不易，造成此類案件調查的困難度。因此任何的火災現場，

鑑識人員須以處理人為縱火的心態來進行勘察，提高現場維安及保全，進而提高物證採獲的機

率。

火場鑑識人員到達火災現場時，依序找尋起火戶及起火處，再由起火處研判可能起火原

因。而多處起火處一直是火場鑑識人員研判火場是否為人為縱火的指標之一。然而本文將探討

二處起火處但排除人為縱火之火場案例，本案例係造成1人死亡之火災案，消防與警察鑑識人

員初抵現場發現屋內和室（即死者陳屍處）、廚房天然瓦斯管線及瓦斯爐具等物均有燒熔等受

燒情形，經調閱監視器，並複勘現場火流路徑，發現和室之起火處係位於金爐處附近，爐內尚

有未燃燼之木炭，因此鑑識人員嘗試尋找燒炭之工具及木炭包裝等，於廚房瓦斯爐發現有燒

炭、發火的痕跡，故廚房瓦斯爐附近研判為另一處起火處，經初步勘察發現有2處起火處，因

此據以研判本案火災原因可能係縱火。然鑑識團隊曾經處理過以廚房瓦斯爐預先燒炭，再將發

火木炭置於臥室燒炭死亡之案件，因此本案現場雖有兩處起火處，綜合其他調查資訊，進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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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本案應係燒炭自殺並釀成火災之案件。本案例依據過往勘察經驗，即時將本件疑似

縱火死亡案件予以釐清為燒炭釀成火災之案件，謹將2案之相關勘察程序與經驗提供

消防與警方鑑識人員參考，俾利未來火災現場之蒐證。

關鍵詞 鑑識科學、火災現場勘察、縱火、

火流路徑、起火處

壹 前言

火災勘察程序係先確定起火戶，再依現場燃燒後狀況、跡證、關係人筆錄及監視

器攝錄結果綜合研判起火處，再由起火處可能發火之火源研判起火原因。因此火災現

場勘察目的之首要即是為了研判起火處，進而透過關係人訪談、蒐尋痕跡和物證等用

以研判起火原因。

縱火犯為達到其破壞他人財物的目的，常利用多個起火處來達成更快及更大規模

的破壞。基於這樣的犯罪心理，多處起火處一直是火場鑑識人員研判火場是否為人為

縱火的指標之一（1,2）。因此起火處位置與數量常為火場案件研判起火原因之參考，惟

影響火災現場燃燒狀況，造成多處起火處之因素眾多，如火焰飛行（fire travel）、閃

燃（flashover）、燃燒中物質因搶救時被移動、清理或搶救、天花板掉落物（falldown 

fire）、爆炸（explosion）等因素，是以火災現場應先了解燃燒路徑、環境風向、物品

擺放、數量等，及訪查關係人、調閱監視器攝錄影像等，進而研判多處起火處之特徵

是否與人為縱火有關（3,4,5），而非單就火災現場多處起火處即研判人為縱火。

貳 案情說明

本文探討之案例係一電梯大樓社區火災死亡案件，女性死者陳屍火場，而其丈夫

安全逃離，當消防人員第一時間入室搶救，發現火勢主要燃燒在和室，並於和室進行

滅火搶救，和室內物品已嚴重燒燬，顯見火勢係由和室起火後引燃周邊雜物擴大燃

燒。鑑識人員於火勢熄滅後檢視其他區域燃燒情形，在該址廚房發現僅瓦斯爐爐口周

邊有明顯燃燒情形，廚房之燃燒情形應屬獨立存在之單一燃燒點。鑑識人員依據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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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之兩處不連貫起火處，且案發當下死者陳屍於現場，其丈夫安然逃生且無燒燙傷情形，初

步懷疑死者丈夫恐涉嫌縱火〔係人為縱火（6）〕。    

一、現場勘察情形

現場位於電梯大樓4樓，該址係3房1廳1衛1廚2陽臺之格局，平時為夫妻2人居住，3房間分

別為主臥室、和室及女兒臥室。客廳、前陽臺、主臥室、浴廁及女兒臥室受燒情形如圖1至3、

5、6。轄區分局會同消防局勘察初步結果，死者陳屍處和室受燒較為嚴重（如圖4）。另廚房

天然瓦斯管線及瓦斯爐均有燒熔痕跡（如圖7），疑為另一處起火處，共2處起火處 （如圖9、

10）。

圖1、客廳受燒情形

圖4、和室受燒情形

 圖2、陽臺受燒情形

圖5、主臥室受燒情形

圖3、客廳、和室受燒情形

圖6、女兒房受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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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廚房起火位置

圖9、二處不連貫起火處位置與火流平面圖

圖10、現場立體圖

圖8、金爐內未燃盡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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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調閱監視器並清理復原起火處之現場，發現起火處之和室內有金爐1只，內有燃

燒之木炭殘留（如圖8），初步研判和室起火處係該金爐附近，依據對死者丈夫所作之調查筆

錄，知悉該金爐原係放置於前陽臺，由爐內未燃盡之木炭及位置顯示，死者可能燒炭自殺。另

鑑識人員依態樣線索尋找燒炭、發火工具、木炭包裝、殘跡等，於廚房瓦斯爐旁發現鐵夾1枝

（如圖11），瓦斯爐周圍發現木炭殘跡（如圖12）及排油煙機罩殘骸（如圖13），垃圾桶發現

木炭包裝袋（如圖14），據此發現廚房瓦斯爐即為死者預先燒炭、發火位置，故才釀成廚房瓦

斯爐成另一處起火處。且於前陽臺發現木炭2包，其內尚有木炭，其中一袋木炭包裝袋與現場

廚房垃圾桶遺留之木炭包裝袋相似（如圖15）。 

圖11、案例1瓦斯爐旁發現鐵夾1枝

圖14、垃圾桶發現木炭包裝袋

圖16、採集和室內燒熔物及地板殘跡

圖12、案例1瓦斯爐周圍發現木炭殘跡

圖15、前陽臺木炭
（圖左）與垃圾桶相似（圖14）

圖13、瓦斯爐周圍排油煙機罩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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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和室內床鋪及周邊塑膠箱、雜物清除，發現金爐下方木質地板有金爐桶底部圓型碳化痕

跡，其餘處木質地板仍保持完好。消防鑑識人員採集和室內燒熔物及地板殘跡（如圖16）攜回

化驗未檢出含有易燃液體成分。

    依「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製作規定」[6]，火災依現場勘察狀況，按燃燒

特性之理由而研判。又依火災出動觀察紀錄，綜括各項資料顯示與現場跡證鑑定之結果。此

外，依據目擊者之供述，以各種狀況研判火災起火戶、起火處、起火原因。因此國內火災常見

起火原因研判是以下列視現場狀況列舉、引用，證明或排除火源：

（一）、危險物品、化工原料引（自）燃可能性之研判

（二）、縱火引燃可能性之研判

（三）、遺留火種引燃可能性之研判

（四）、敬神祭祖引燃可能性之研判

（五）、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之研判

（六）、縱火引燃之可能性研判

（七）、自殺引燃之可能性研判

二、時間序列分析

檢視該址電梯內監視器拍攝情形，發現於案

發前日8時39分43秒該址死者丈夫搭電梯至地下室

牽車外出，於15時40分33秒由外回家，從地下室

搭電梯回家，手上除鑰匙外並無其他東西，於21

時7分38秒由家裡外出，於21時19分23秒返家，手

上拿著帳單並夾著方形物品，並無木炭包裝袋。

案發前死者與丈夫於案發前2日晚上22時左

右進香後回家，前日早上8時左右死者丈夫單獨

外出至友人家打麻將，至下午3時30分左右返家，

於發前2日返家至案發前死者均未外出，案發前日晚間兩人聊天至凌晨2時左右，死者丈夫則先

行就寢，於凌晨4時左右死者丈夫在臥室內聽見疑似木材燃燒聲音，起身查看未發現死者，且

和室拉門已起火燃燒，當下有呼叫死者，惟未有任何回應，隨即下樓至警衛室找警衛一同滅

火，並由警衛撥打119報案，死者丈夫與警衛返回4樓並使用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進行滅火，直

至消防人員到場搶救，並由消防人員接手進行滅火搶救。轄區消防分隊到達現場時火勢主要侷

限在和室，現場燃燒面積約9平方公尺（如表1）。

表1、時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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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女兒談話筆錄所述：「⋯房子是我姨

婆的，目前是我媽媽跟養父居住使用，我約一

年前搬出來⋯我在住所內休息，那時候有我男

友跟他的家人一起⋯養父案發當日4時29分打電

話告知我，得知後我就趕往現場。

本案經會同檢察官、法醫師相驗結果，死

者未發現明顯外傷，屍斑泛紅，鼻腔黏膜沾有

炭灰（如圖17），亦為生前受燒之跡像，不排

除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查案發4年多前死者兒

子曾於該屋內燒炭死亡，和室內有子之遺照，

死者平日思念兒子時則至和室就寢。另查死者臉書所公開之資訊，曾於今年初貼文提及「非常

想念亡子，願拋棄一切去找他」等語。

三、分析與討論

火災現場以和室區域受燒較嚴重，和室內之金爐有木炭殘跡，且其下方木質地板有圓型碳

化痕跡，餘木質地板仍保持完好，研判金爐附近為起火處可能性居大。前揭金爐原係放置於前

陽臺，而廚房瓦斯爐上有炭灰、鐵夾等物，並有排油煙機罩殘骸，且廚房垃圾桶內木炭包裝袋

與前陽臺發現之木炭包裝袋相似，研判係將木炭先放置於瓦斯爐上點火，再以鐵夾將受燒之木

炭移至金爐內，再移置和室之可能性居大。死者有思覺失調傾向，且未發現外傷，無明顯他為

證據，法醫解剖亦不排除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綜上研判以燒炭自殺之成分居大。

本案例在勘察之初，發現兩處不連貫起火處，且死者丈夫安然離開火場，鑑識人員一度認

為本案人為縱火的可能性極高，惟回想過去的勘察案件中亦有利用瓦斯爐加熱木炭，再移置金

爐內的自殺案例，因此可以合理解釋兩處不連貫起火處，即便如此，但最終的結果仍須如上段

所敘配合周邊的資訊加以綜合研判。以下將介紹利用瓦斯爐加熱木炭後移置自殺的案例。

四、瓦斯爐加熱木炭後移置自殺的案例

關係人返家發現死者裸體陳屍於住處臥室地面，臥室另處地板發現裝有木炭灰燼鍋子（如

圖18）及2只紅白條紋塑膠提袋，本案鑑識人員到場勘察，並報請檢察署進行相驗。現場為華

廈式建築5樓，為方形隔局，有1客廳、1儲藏室、1廚房、1房間、1浴室。於現場發現證物情

形如次：客廳入口處發現2011年1月8日報紙1疊、桌下發現膠帶2捲、地面發現鈕釦3顆、沙發

上發現褲子、上衣各1件，有部分燒灼痕跡，其中上衣缺少3顆鈕釦（如圖19、20）、桌上發現

前日發票1張及酒1瓶。廚房垃圾筒內發現膠帶1團（如圖21），瓦斯爐上發現木炭顆粒（如圖

22）。

圖17、鼻腔黏膜沾有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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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房間門鎖未發現遭破壞痕跡，地面發現裝有木炭灰燼鍋子、夾子各1個、塑膠袋3個。

於家屬提供垃圾袋內發現已使用使蒂諾斯安眠藥包裝共30顆。死者房間冷氣孔所黏貼報紙與客

廳入口處發現報紙同為2011年1月8日。經檢視客廳桌下膠帶與門縫及冷氣孔上膠帶寬度、外觀

相似。另客廳地面3顆鈕釦與沙發上衣鈕釦外觀相似。

圖18、地上發現裝有木炭灰燼鍋子

圖21、廚房垃圾筒內發現膠帶1團

圖19、上衣有部分燒灼痕跡

圖22、瓦斯爐上發現木炭顆粒

圖20、褲子有部分燒灼痕跡

圖23、死者購買酒1瓶及木炭2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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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區分局人員於現場發現遺書4封，分別

給家人、同居人、朋友等，經死者妹妹、弟弟

與同居人確認均為死者筆跡。另據轄區分局提

供商家監視器畫面（如圖23）及關係人調查筆

錄得知，客廳桌上發票為死者於前一日前往購

買酒1瓶（95元）及木炭2包（29元，紅白塑膠

提袋）。死者身上未發現明顯傷勢，鼻腔沾有

炭灰（如圖24），內臟呈鮮紅色，有肺水腫情

形，氣管有泡沫情形。

依商店發票、監視器畫面及關係人調查筆

錄，確認案發前一日為死者獨自1人前往購買

酒1瓶及木炭2包。據瓦斯爐上木炭顆粒、房間

內裝有木炭灰燼鍋子及客廳沙發上衣物燒灼痕

跡，不排除死者係穿著客廳沙發上衣物於瓦斯

爐上點燃木炭，其後放入鍋子再移至房間內，

於移置過程中衣、褲遭燒灼，故研判死者退去

衣褲後於臥室之密閉空間內燒炭致死。依現場

發現燒炭工具及死者解剖情形，研判死者為一

氧化碳中毒死亡成份居大。另現場所留遺書經

死者妹妹、弟弟與同居人確認均為死者筆跡，

故本案以死者燒碳自殺之成分居大。

圖24、死者鼻腔沾有炭灰

46

鑑識現場



火場勘察程序係先依火災現場內物品之受燒痕跡研判起火處所，再依現場物品炭化之情

況研判起火處，最後於起火處發現是否有引起火災之火源，並進而研判火災原因。因此火災現

場勘察之首要即是為了研判起火處，進而蒐尋痕跡和物證用以認定起火原因。一般燒炭死亡案

件，死者大部分係以打火機配合火種或其他易燃物直接燃燒木炭，再因停留於密閉空間缺氧死

亡，不容易造成火災，抑或變為起火處，此應可容易判斷。然而本文所述案例中，鑑識人員於

勘察火場後發現2處起火處，當下如果僅著眼於起火處之數量，疏於調查其他證據，不僅耗費

龐大偵查資源，易導致錯誤之結論，本案中勘察人員憑藉過去勘察經驗的累積，及踏實的依據

火災現場之火流及起火處之燃燒痕跡研判起火處，再輔以廚房發現之斯爐上有炭灰、鐵夾、木

炭包裝袋等物證，迅速釐清本案應係自為燒炭釀成火災死亡案件，本案之相關勘察程序與經驗

係消防火災調查與警方鑑識人員成功合作之案例，提供未來火災現場之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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